附件4：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6年“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
招收优秀在读硕士研究生
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

2016年“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将通过“导师推荐，院系审核，马院考核”的方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内部选拔优秀的在读硕士研究生直接攻博士学位。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文艺学、中国史7个专业进行试点招生。
一、招生计划
2016年，“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的总招生计划100名。其中，硕博连读将在上述7个专业进行，每个专业招收1名，共计招收7名。
二、报考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不含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三）政治素质和学术道德良好，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四）硕士学位课程基本完成，外国语及专业必修课单科成绩均不低于80分（百分制）；
（五）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有公开发表论文、或科研成果，或参加专业领域全国学术活动获奖的，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拔；
（六）报考专业与硕士研究生阶段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
（七）取得所在系就本人在政治素养和学术能力方面的推荐意见；
（八）有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九）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我院的规定。
三、报考程序
（一）网上报名
我院“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招生采取网上报名 (报名系统登陆网址为http://bsbm-gscass.thcic.cn)。
报名时间：2016年1月8日—2016年1月23日。
具体报名流程见“2016年博士网上报名须知”，请考生报名前务必仔细阅读网上报名须知，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报名操作。网上报名期间全天24小时开通报名系统，报名费200元，交费方式为网上支付，网上支付方法详见报名须知。
考生根据2016年“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招生专业目录中规定接受硕博连读的7个专业，选择报考的专业、研究方向和导师。
(二)提交材料
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均须按我院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办理报名手续。考生应将所有报考材料于报名截止时间前送交或通过EMS邮寄至马学院（邮寄时间以当地邮戳为准，逾期不再受理）,申请材料切勿单篇邮寄，以免遗失。邮寄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邮编：102488，联系电话：010-81360796/73）
提交材料内容如下：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报名登记表》（网上填报信息并交费成功后自行下载，须正反面打印）；
2、由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填写的《专家推荐书》两份（网上填报信息并交费成功后自行下载，须正反面打印，须专家本人签字及专家单位能够证明专家职称的相关部门加盖公章）；
3、硕士研究生在读证明和学生证复印件；
4、推荐书（网上填报信息并交费成功后自行下载，按要求履行相关手续）
5、硕士课程成绩单的原件（须加盖研究生院教务处章）；
6、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复印件，须将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一页A4纸上；
7、《马克思主义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学科综述与研究设想》（网上填报信息并交费成功后自行下载打印并填写相关内容，同时在网上报名时须上传电子版（仅限Word或PDF格式））。
8、提交《学术、科研和获奖情况汇总表》（网上填报信息并交费成功后自行下载，按照要求填写并正反面打印。打印时须将所填写信息打印完整，不可只显示部分信息）。
（1）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有学术论文发表的考生，提交学术论文的纸质版（超过2篇的，只须提交2篇代表作）；同时在网上报名时须上传电子版（仅限Word或PDF格式）。
（2）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有学术著作的，提交著作的封面、前言（或序言）及后记的复印件。
（3）提交获奖证书的复印件。
特别提示：
· 考生在提交给马学院的报名材料信封上须注明“2016年马学院博士报考——硕博连读”字样，并注明本人的姓名及报考专业。考生向马学院提交的书面材料复印件必须真实。
·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硕博连读招生专业中，每个申请人仅限申请一个专业（方向）。
· 申请者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认真如实填写相关材料。如发现申请人提交虚假材料、作弊及其它违规行为，无论何时，将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包括取消报考资格，录取资格及开除学籍等）。
（三）资格审核
考生递交申请材料后，首先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综合办公室结合申请人的网报信息和纸质材料，对照相应报考条件要求，对申请人的报考资格进行初步审查。通过初审后，马克思主义学院将根据申请人所报考学科专业组织专家组对申请人进行综合评议，并提出资格审核意见。最终专家组将根据审核结果并结合招生计划，按照130%左右的比例确定进入考核程序的考生名单。未进入考核名单的考生终止考核程序。
四、考核
（一）准考证的领取
考生可登陆博士网上报名系统，查询自己的准考状况。准考考生（即进入考核程序的考生）本人在考核前一天携带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学生证、政治审查表（届时在研究生院网站下载）到马克思主义学院（社科院研究生院行政楼一层137室）领取本人准考证。
（二）考核时间、安排及地点
1、考核时间及安排
将于2016年4月进行，具体时间另行公布（届时请关注研究生院网站“招生信息”→“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年招生信息”中的相关内容）。
[bookmark: _GoBack]2、考核地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学楼
3、考核方式
考核分为外国语水平考核和专业考核两部分，均采取笔试与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总成绩400分。
外国语水平考核总成绩100分，合格线为60分。其中，笔试满分50分，面试满分50分。
专业考核总成绩300分。其中，笔试满分100分，合格线为60分；专业面试满分200分，合格线为120分。
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在考核阶段还将对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进行考核。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学习（工作）态度、道德品质、守法表现等方面。
（三）体格检查
考生考核时应按教育部要求到我院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体格检查。具体要求另行通知（请关注网站招生信息）。
五、拟录取程序
马克思主义学院对考生的考核成绩及考核记录进行审查，并结合招生计划，以及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及身体健康状况确定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经考核专家组签字确认后，马克思主义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并批准拟录取名单，报研究生院，由研究生院招生与就业处录取。
考生的诚信状况将作为考生思想品德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录取的重要依据，对于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对在报名申请和考核中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规行为的考生，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其报考、录取、入学资格或学籍，还将视不同情况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研究生院会及时将作弊考生的有关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并记入考生的诚信档案和人事档案，作为其今后学习深造和就业的重要参考依据。对在当年博士生招生中作弊的考生，下一年度不允许报考。
新生应按时报到。不能按时报到者，须有正当理由和有关证明，并向我院相关部门请假。无故逾期两周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
六、学制、毕业及就业
（一）学制三年。
（二）录取考生按照研究生院的培养要求以及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培养方案开展课程学习和社会实践，在通过课程考试和学位论文答辩，成绩合格后，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三）毕业生就业时，按国家和学校有关就业政策办理。
七、奖励鼓励措施
（一）录取考生免收学费；
（二）录取考生免收住宿费；
（三）录取考生享受博士生生活补助；
（四）录取考生参加由研究生院组织的国情调研，按相关规定提供相应资助。
八、其他
（一）考生须全日制、全脱产在校学习。
（二）在2016年博士生招生工作中，如果教育部出台新的研究生招生政策，我院将做相应调整。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5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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